
附件2

区配套科技项目验收（余款申请）

兑现材料要求

一、关于系统申报

企业登录“广州开发区政策兑现服务信息系统”（http://zcdx.gdd.gov.cn）注册和申请预审，预审通过的项目方可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到“政策兑现”窗口提交纸质申报材料，正式提出申请。系统操作详见“附件3.政策兑现网上申请流程图”。

政策兑现服务信息系统填报指引：

1.政策依据：《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广州保税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萝岗区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穗开管办〔2013〕8号）

2.申请事项名称：具体的项目名称，即区配套任务书封面的项目名称；

3.资助标准：30%余款XX万元。或者一次性100%XXX万元。

4.申请金额：剩余30%余款的金额（填阿拉伯数字，不能出现中文，元也不能写。）。

5.兑现事项情况说明：本项目开发区配套任务书编号：20****P****，项目获得配套立项批复**万元，实际已经拨付70%，即**万元，验收通过后再拨付30%，即**万元。现申请余款**万元。

二、关于申报材料

（一）项目申请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1.《广州开发区政策兑现事项材料清单》（该清单在政策兑现服务信息系统预审通过后系统自动生成，不需再扫描上传；请自行打印并在提交纸质材料时一并提交，经办人签名）;

2.《政策兑现事项申请表》（该申请表在政策兑现服务信息系统预审通过后系统自动生成，不需再扫描上传；请自行打印并在提交纸质材料时一并提交，加盖单位公章）;

3.《关于申请广州开发区配套科技项目验收的报告》（原件，加盖单位公章，见附件2-1）；

4.上级部门通过验收后下达的正式文件、验收报告/证书或其他有关证明材料，原件，不能提供原件的提供复印件，每页加盖单位公章；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原立项类别为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申请区配套验收的纸质材料需提供专家意见、验收证书、国家尾款到账凭证，复印件，每页加盖单位公章；

5.通过上级部门验收的主要验收申请资料，即：上级合同书、开发区配套项目任务书、项目专项审计报告/经费支出明细表、主要凭证、发票。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关于项目专项审计报告/经费支出明细表事宜，按照区配套任务书规定：乙方项目验收时应对甲方资助经费进行专项审计（50万元以上），即按照区配套资金批复的全额进行审计，对于尚未拨付的区配套资金余款按照企业先行垫支的方式处理。因此，做如下规定：
①开发区批复的配套资助金额50万以上（含50万元）的项目，需要提供专项审计报告原件。不能提供专项审计报告原件的，需在复印件上每页加盖单位公章。专项审计报告需要将上级、区配套经费支出台帐作为审计报告的正式附件。开发区配套经费支出应符合或基本符合区配套任务书规定。

②开发区批复的配套资助金额50万元以下的项目，需要企业自行提供经费支出明细表，每页加盖单位公章或骑缝章。需要分别做表列出上级经费、区配套经费、企业自筹经费的实际支出台帐。另外附上使用区配套资金实际支出的大额凭证、发票复印件，每个项目根据情况附5～10笔，在凭证复印件上做好序号标注（即：在凭证上对应标出支出明细表中所列的序号）。

③上级要求专项审计的，需将开发区配套经费一并进行审计，提供专项审计报告原件。不能提供专项审计报告原件的，需在复印件上每页加盖单位公章。专项审计报告需要将上级、区配套经费支出台帐作为审计报告的正式附件。开发区配套经费支出应符合或基本符合区配套任务书规定。

6.一证一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原件供现场核验）；

（以上第1至6项材料在办理申请审批时提供）

注意事项：

①以上1-6书面申请材料一式一份，需自制封面，封面内容：政策兑现申请编号、公司名称、项目区配套任务书编号、项目名称、公司详细地址、公司2个联系人及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封面模板见附件2-2。
②以上1-6书面材料需胶装成册（每套完整申请材料最多装订成两册），按照要求加盖单位公章，加盖骑缝章。

（二）办理拨款需提交的材料

实质审核通过后，登录政策兑现服务信息系统在线办理资金拨付申请：

1.《收款确认函》（加盖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并扫描上传原件的彩色扫描件。上传《收款确认函》之前，请务必确认系统中的单位名称及银行账户等信息准确无误）。

2.若单位信息有变更的，需及时修改系统资料信息，并上传《工商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企业银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等。（原件的彩色扫描件。若办理拨款时单位名称与获得上级批准立项时及政策兑现申请时的单位名称一致，则无需提供）。

三、关于QQ工作群的管理

为方便该专项的后续申报管理和其他事项的通知发布，请务必提前加入开发区配套余款QQ群：334548099。与本次申报通知不相关的企业请不要加入。每家企业一般允许1人加入，最多2人，入群需实名制，申请入群时请备注：公司全称+姓名全名+手机号码；入群后请及时修改群名片，群名片：公司简称-姓名全名，不及时修改群名片的，将被清理。

四、其他说明

1.符合本通知申报条件的企业，请按照要求尽快办理，对于不按时进行区配套验收的项目，我局将进行定期清理。对于超过规定验收期限的配套项目，我局将进行终结处理，不再予以办理余款拨付手续。

2.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上级部门不组织验收的项目，由区科技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按照项目任务书或申报书的内容组织验收。请企业直接与我局联系，安排相关事宜。

3.申报材料由我局审查后，对于符合要求的，我局下达批复文件，企业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要求办理拨款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不再予以办理。



